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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0年1月2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嘉兴名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顾微
微诉你单位劳动争议纠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4月6日09点00分在本委仲裁
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庆丰路1305号建瑞大厦辅楼南湖
区社会治理联动中心二楼218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23日

仲裁公告

浙A7ZY32小型汽车车主：
2019年5月24日，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仓前街道路虎4S店南
侧发现你无准运证运输工程渣土。经调查，
你无准运证运输工程渣土未经相关部门审
批许可，违反了《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由
于你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根据《浙江
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第十
八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杭
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未来科技城中
队（地址：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7号）接受
调查处理。联系电话：0571-89056794。

公 告 期
限届满你仍
未来我局接
受调查处理，
我局将对上
述物品依法
予以拍卖、变
卖或者按照
国家相关规
定处理。

特 此 公
告。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1月23日

公告

宁波鄞州明楼快鱼游泳俱乐部（经营者：孙长松）营业期间游泳场所水质
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
无法以直接、留置或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甬鄞卫公罚〔2019〕
3165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可在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60日内向鄞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鄞州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
履行处罚决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
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1月23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当事人：浦江县森泰纺织品工艺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浦江县班班大道55号
法定代表人：黄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26728899661R

你公司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规定，按照《浙江省统计行政
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标准,本局于2019年2月25日对你公司作出给予
警告并罚款人民币陆万壹仟叁佰元整的处罚决定，并于4月30日在《浙江法制报》公告送达。

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我局决定自2019年7月15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罚金共计壹拾贰万贰仟陆佰元整。

因直接、邮寄等方式未能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浙统
催字〔2020〕001号），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地址：浙江省行政中心2
号院；联系电话：0571-87050943）领取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逾期视为送达。

你公司应当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款缴至银行（收款人户名：浙江省财政厅非
税收入结算分户；收款人账号：1900010104000657551290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西
湖支行营业中心）。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公司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浙江省统计局

2020 年1月23日

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叶贤龙（身份证号码：332626194809142912）：
我局对你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

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鄞卫医罚告〔2019〕4080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至此公告届满视为送达之日起3日内逾期不行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18）浙信破管字第29-176号
温州市安庆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

瑞安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温州市安庆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经各债权人表决通过，于2020年1月16日经瑞安市人民法院（2018）浙0381破281
号之八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
由管理人执行。

本案破产财产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帐号，实施转帐支付。
本次分配为首次分配，分配总额为人民币9827471.80元，其中第一顺位职工债权职工债权共
3户3笔，债权金额共289777.77元，首次分配金额共289777.77元，清偿率为100%;第二顺位
社保债权1户1笔，债权金额共15886.66元，首次分配金额共15886.66元，清偿率为100%;第
三顺位普通债权56户57笔，债权金额共280604063.64元，另尚欠瑞安法院执行费36653.32
元,故首次分配普通债权清偿率为3.39%。

本案没有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
对于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

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温州市安庆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 年1月23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2019）浙01民初5号
赵锐勇：本院受理原告万向信托股份公司诉

被告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 民初 5
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0274号

王直建、王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乘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0276号

汪智锋、吴小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乘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356号

刘铅、李飞：本院受理原告方传运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191民初23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277号

杨涛：本院受理原告汪焕与被告杨涛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191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371号

黄东解:本院受理原告许林静与被告你房屋和
货合同纠纷案.已市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191 民初 2371 号民事制决 15、缴费通知
5。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划决
15、缴费通知 t,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I5 日内，向本院递交 1:诉状及副
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明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483号

杭州米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古涂
国志与坡告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191 民初 2483
号民事判决书 5、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米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15、缴费通知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1:诉 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811号之一

鲁梦达：本院受理的原告叶宏波诉被告鲁梦
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081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707号

张延棋：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蓝镇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
初 1270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9881号

杨扬：本院受理原告王校与被告杨扬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 14 时在本院第
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8729号

袁仲炜、翁黎平: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原告杭州
市余杭区华盈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袁仲
炜、翁黎平、杨建中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定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82民初3280号

王咨洪:本院受理原告潘聪梅与被告王普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送达判
决书，被告王普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
告潘聪梅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56000 元，并支
付自 2019 年 8 月 5 日起至款情之日止以尚欠借
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案件
受理费人民币 3420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110 元，
公 告 内 650 元 ，合 计 5840 元 ，由 被 告 王 普 洪 负
担 。 需 要 交 纳 诉 讼 费 用 的 当 事 人 应 在 法 律 文
书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交 纳 应 负 担 的
诉 讼 费 用 ，逾 期 不 交 纳 的 ，本 院 将 强 利 执 行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井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
照不服一审判决 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

《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5》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
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
通知书》。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602民初9435号

谢小龙：本院受理原告谢建华诉你与被告吕
毛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602 民初 94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破3号

2020年1月16日,本院裁定受理乐清市大自然
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自然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大自然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
前，向大自然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
蒲中路 2 号;联系电话:叶碧闻 13858828533 申报债
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大自然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大自然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
上午 9 时在第 18 法庭召开第-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大自
然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
人员、股东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
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
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11846号

张 听 武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81198410106412):本院受理原告徐顺利与张
听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302 民初 1184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天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18486

张 听 武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81198410106412):本院受理原告徐顺利与张
听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302 民初 1184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天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523号
郑秀克、汪海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郑秀克、汪海波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752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950号

王其照：本院受理原告彭化月与被告王其照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304民初895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80号之二

2020 年 1 月 17 日，本院根据温州泥人品牌策
划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八条之规定，以(2019)浙 0304
破80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温州泥人品牌策
划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并终止温州泥人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和解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淅0482民初3795号

吴 学 仕 ( 330329198204142097)、周 碧 容
(350921198708120022)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平湖
工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2019) 浙 0482 民初 3795 号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04
月 27 日下午 14 时在平湖市人民法院第五审判法
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民终57号

蒋群：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与被上诉
人蒋群，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
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3304号

新兴移山浙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南通沪洲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泰兴
分公司与被告新兴移山浙江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523 民初
33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新兴移
山浙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南通沪
洲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泰兴分公司加工费
617327.25 元及利息（自 2018 年 1 月 9 日起按
年利率 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0560 元，财产
保全费 3610 元，合计诉讼费 14170 元，由被
告新兴移山浙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4252号

杭州一顺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朱继来：
本院受理原告安吉洁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
司与被告杭州一顺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朱继
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523民初425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杭州一顺竹木制品有限公
司、朱继来给付原告安吉洁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
司货款18827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11日起按年
利率 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70 元，
由被告杭州一顺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朱继来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02破25-2号

2019 年 10 月 29 日,本院根据曹纪森的申请裁
定受理金华市枫杨园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
市枫杨园林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市枫杨园林有限公司
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市枫杨园林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裁定宣告金华市枫杨
园林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枫杨园林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破24-2号

2019 年 10 月 29 日，本院根据曹纪森的申请裁
定受理金华市永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
债 务 人 金 华 市 永 邦 投 资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可 供 清
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
华 市 永 邦 投 资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请 求 宣 告
金 华 市 永 邦 投 资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并 终 结 破
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裁定宣告金华市永邦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永邦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破23-2号

2019 年 10 月 21 日，本院根据金华市璐通旅游
客运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市双嘉旅行社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
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双嘉旅行社有限公
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
为，金华市双嘉旅行社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
金华市双嘉旅行社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裁定宣告金华市双嘉旅行社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双嘉旅行社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20865号

洪笑笑、奥斯曼·艾拜杜拉:本院受理原告陈信
青与被告洪笑笑、奥斯曼·艾拜杜控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
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人民币 7715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 2020
年 4 月 8 日上午 9 时 0 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
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6016号

陈可百、葛琴：本院受理原告金锦锋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2019）浙 0782 民初 16016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依据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2破24-2号

民事裁定书，宣告金华市永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金
华市永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申领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701079725986G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及公章均已遗失，特此声明。

金华市永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


